	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信息评价标准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得分
	说明

	基
本
信
用
信
息
（70分）
	企业基本情况
	造价咨询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
	10
	企业建立档案信息系统自动计分

	
	
	企业建立组织管理、合同管理、质量管理、档案管理、信息管理、财务管理制度，每项加2分
	12
	企业上传制度文件等印证材料

	
	企
业
规
模
	固定办公场所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500m2的，得5分
	5
	企业上传租房合同或房产证、物业缴费证明等印证材料

	
	
	
	400m2≤建筑面积＜500m2的，得4分
	
	

	
	
	
	300m2≤建筑面积＜400m2的，得3分
	
	

	
	
	
	200m2≤建筑面积＜300m2的，得2分
	
	

	
	
	
	建筑面积＜200m2的，得1分
	
	

	
	
	在职专业人员数量（企业已为专业人员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办理退休，且同1人以最高得分为准）
	一级注册造价师，每人加3分
	
30
	企业上传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社保缴纳证明等印证材料

	
	
	
	二级注册造价师或中级以上职称，每人加2分
	
	

	
	项目业绩收入
	评价周期内企业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1600万的，得10分
	10
	企业上传评价期当年的财务审计报表等印证材料

	
	
	
	1200万≤营业收入＜1600万的，得8分
	
	

	
	
	
	800万≤营业收入＜1200万的，得6分
	
	

	
	
	
	500万≤营业收入＜800万的，得4分
	
	

	
	
	
	300万≤营业收入＜500万的，得2分
	
	

	
	
	
	100万≤营业收入＜300万的，得1分
	
	

	
	纳税
信息
	评价周期内以公司名义实际缴纳税费
	年实际缴纳税费≥30万的，得3分
	3
	企业上传评价期当年完税证明等印证材料

	
	
	
	10万≤年实际缴纳税费＜30万的，得2分
	
	

	
	
	
	年实际缴纳税费＜10万的，得1分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得分
	说明

	执
业
信
用
信
息
（
30分）
	从事造价咨询活动情况
	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深基坑的建筑项目、特大型桥梁工程或体育场馆、影剧院、展览馆、博物馆、医院等特殊建筑的全过程造价咨询、跟踪审计、招标控制价编制审核或结算审核业务的，每个项目得1分
	2
	企业上传评价周期内签订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同一项目只计分一次

	
	
	开展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每个项目得0.5分
	2
	企业上传评价周期内签订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同一项目只计分一次

	
	
	开展利用BIM技术为工程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每个项目得0.5分
	2
	企业上传评价周期内签订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同一项目只计分一次

	
	
	企业向国家建设工程造价数据监测平台（http://cost.cecn.gov.cn/Account/Index）上传编制日期为近三年的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竣工结算价等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数据，案例经审核后得到采用，每个案例加3分
	9
	企业上传国家建设工程造价数据监测平台审核通过后的网页截图

	
	成果文件质量
	按照规定与委托方订立书面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签订内容完整、格式规范，签章手续完备，得2分。未按照规定与委托方订立书面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不得分
	
2
	主管部门根据日常抽查检查情况进行赋分，上传检查记录

	
	
	咨询成果文件三级复核流程规范，盖章、签字齐全有效，得3分
	3
	

	
	
	咨询成果文件依据充分、内容完整、成果准确的得10分
	
10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得分
	说明

	良
好
信
用
信
息
（
50分）
	信息化
建设
	企业建有业务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加1分；能实现基本业务流程、成果文件管理，协助企业进行任务分配、绩效评价、合同管理、财务管理等任意两项的，加1分
	3
	企业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宣传
培训
	企业为从业人员提供培训讲座、组织学习造价专业知识，每开展1次，加0.5分
	3
	企业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企业通过连续办内刊，运营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自我宣传，扩大工程造价社会影响力的，加2分
	2
	企业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党建
工作
	企业积极组织或参加党建活动的，每开展1次加0.5分
	2
	企业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工会
工作
	企业积极组织或参加工会活动的，每开展1次加0.5分
	2
	企业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参与工程造价管理相关工作
	企业积极参与协助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成果文件质量评价工作的，参与1次加2分
	2
	主管部门上传印证材料

	
	
	企业积极参与计价依据编制工作
	国家级，主编1项加4分，参编1项加2分
	 
6
	企业上传评价周期内的印证材料，主管部门审核


	
	
	
	自治区（省）级，主编1项加2分，参编1项加1分
	
	

	
	
	
	地（市）级，主编1项加1分，参编1项加0.5分
	
	

	
	
	企业积极参与工程造价相关标准编制工作
	国家标准，主编1项加3分，参编1项加1.5分
	3
	企业上传评价周期内的印证材料，主管部门审核


	
	
	
	行业标准，主编1项加2分，参编1项加1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主编1项加1分，参编1项加0.5分
	
	

	
	
	企业参与造价管理行业发展、改革创新课题研究、案件调查、计价依据评审等专项工作；企业参与教材编写、试卷命题、培训授课等工作
	自治区（省）级及以上，1次加2分
	
6
	


企业上传评价周期内的印证材料，主管部门审核



	
	
	
	地（市）级，1次加1分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得分
	说明

	良
好
信
用
信
息
（
50分）
	行业
表现
	企业专职专业人员被聘为自治区（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造价专家库成员的，每聘用1名专家加2分
	4
	企业上传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出具的证明文件

	
	
	企业参与中价协信用体系评价
	参与评价，加1分
	2
	企业上传中价协发放的信用评价等级证书

	
	
	
	获得AAA级评价加2分
	
	

	
	
	企业在职人员在上一年度参与自治区（省）级信用体系评价
	每有1人获得AAA加1分
	5
	企业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企业人员在工程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每篇加1分
	2
	企业上传相关印证材料，需体现刊物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

	
	
	企业参加救灾、物资捐赠、助力乡村振兴、慈善公益宣传、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活动的，每次加1分，最高得分4分
	4
	

	
	技能
竞赛
	企业参加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造价协会组织的造价业务技能竞赛
	自治区（省）级及以上团体一等奖的加4分；地州（市）级团体一等奖的加3分
	4
	企业上传评价周期内的印证材料，主管部门审核


	
	
	
	自治区（省）级及以上团体二等奖的加3分；地州（市）级团体二等奖的加2分
	
	

	
	
	
	获得其他名次，加1分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扣分
	说明

	不
良
信
用
信
息
	成果文件质量
	咨询合同对咨询期限、收费标准、违约责任无明确约定的，每处减0.5分
	2
	主管部门上传评价周期内抽查检查记录，按照检查结果进行扣分

	
	
	咨询成果文件编制中，成果文件封面未盖章、法定代表人未在签署页盖章或签字，每处减0.5分；承担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的编制人、审核人、审定人未在成果文件签署页、汇总表上签章，或未在其所有承担咨询业务文件的明细表上署名，每处减0.5分
	3
	

	
	
	未按工程实际编制实施方案（工作大纲），最高减1分；成果文件编制依据不完整、不正确，每处减0.5分，最高减2分；成果文件格式不符合要求，每处减0.5分，最高减2分；项目名称、项目编码、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等不符合计价、计量规范和自治区计价依据要求，工程量有误、错漏项等，每处减0.1分，最高减3分；
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计价程序、取费标准未按合同约定及自治区计价依据相关规定执行，工程量漏算、错算、重算，计量单位有误等，每处减0.1分，最高减3分；编制工程结算成果文件时，设计变更、工程签证的手续不完备仍作为计价依据的，工程索赔审核的依据不充分的，每处减0.1分，最高减3分
	10
	

	
	严重失信行为
	企业法定代表人、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负责人以及其聘用的注册职业资格人员，在建设工程活动中因重大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
	直接定为C级

	主管部门根据平时监管情况进行扣分，上传印证材料，以生效的法律、行政文书等为准

	
	
	在建筑工程计价活动中，出具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
	
	

	
	
	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的
	
	

	
	
	以其他单位的名义从事造价咨询活动，或允许其他企业借用本企业名义从事造价咨询活动的
	
	

	
	
	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提供虚假材料协助他人在本企业申请造价工程师注册的
	
	

	
	
	被司法机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扣分
	说明

	不
良
信
用
信
息
	企业市场行为
	企业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20
	主管部门根据平时监管情况进行扣分，上传印证材料，以生效的法律、行政文书等为准

	
	
	未按规定上报行业统计报表的
	20
	

	
	
	情节严重，受到罚款及其他行政处罚的
	20
	

	
	
	受到警告、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的
	10
	

	
	
	在工商、税务、审计、司法机关等部门有其他不良信用记录的
	10
	



检查人：                被检查人：                日期：












	自治区工程造价从业人员（注册造价工程师）
信用信息评价标准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得分
	说明

	基
本
信
用
信
息
（70分）
	基本信息
申报
	姓名、学历、职称、职业资格证书编号及类别、注册单位、工作履历。申报情况与资格证书记载及注册情况一致
	70
	企业建立档案信息，定期维护专职人员信息

	执
业
信
用
信
息
（40分）
	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工程类中级职称的，得2分
	4
	个人上传职称证书

	
	
	具有高级职称的，得3分
	
	

	
	
	具有正高级职称，得4分
	
	

	
	职业资格证书
	具有一级注册造价师证书的，加2分
	5
	个人上传不同专业注册造价师证书及其他注册类证书，不同专业可累计加分

	
	
	具有二级注册造价师证书的，加1分
	
	

	
	
	具有其他一级注册类证书的，每个加2分
	
	

	
	
	具有其他二级注册类证书的，每个加1分
	
	

	
	担任主要职务
	在企业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得4分
	4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在企业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的，得3分
	
	

	
	
	在企业担任部门负责人的，得2分
	
	

	
	年度考核
	上一年度企业内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加2分
	2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咨询成果
	执业从业人员评价期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每审定1份成果文件，加3分
	25
	个人上传评价周期内的成果文件三级复核资料

	
	
	
	每审核1份成果文件，加2分
	
	

	
	
	
	每编制1份成果文件，加1分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得分
	说明

	良
好
信
用
信
息
（40分）
	参与工程造价管理相关工作
	执业从业人员参与计价依据编制（修）订工作
	国家级，主编1项加4分；参编1项加2分
	
6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自治区（省）级，主编1项加3分，参编1项加2分
	
	

	
	
	
	地（市）级，主编1项加2分，参编1项加1分
	
	

	
	
	执业从业人员参与学术理论研究等专项工作
	主持开展造价行业发展、改革创新课题研究，一次加5分
	
10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参与开展造价行业发展、改革创新课题研究，一次加2分
	
	

	
	
	
	参与案件调查、计价依据评审等专项工作，一次加3分；
	
	

	
	
	
	参与教材编写、试卷命题、培训授课等工作，一次加2分
	
	

	
	行业表现
	执业从业人员执业从业期内无任何投诉举报查实事件的，加5分
	5
	个人上传情况说明

	
	
	执业从业人员在工程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每篇加1分
	
2
	个人上传刊物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

	
	
	执业从业人员被聘为工程造价行业专家库成员
	国家级，得4分
	
4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自治区（省）级，得3分
	
	

	
	
	
	地（市）级，得2分
	
	

	
	
	执业从业人员获得表彰
	自治区（省）级，1次加3分
	
3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地（市）级，1次加2分
	
	

	
	
	
	县级，1次加1分
	
	

	
	
	执业从业人员积极参加工程造价专业培训的
	国家类，1次加3分
	6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自治区（省）类，1次加2分
	
	

	
	技能竞赛
	执业从业人员参加自治区（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造价协会组织的各类造价业务技能竞赛
	获得第1名，加3分
	
4
	个人上传相关印证材料

	
	
	
	获得第2名，加2分
	
	

	
	
	
	获得第3名，加1分
	
	

	
	
	
	报名参加的，加1分
	
	

	分类
	评价
内容
	评价标准
	最高扣分
	说明

	不
良
信
用
信
息
	成果文件质量
	在成果文件检查中，被检查出编审的成果文件质量不符合项超过3项的（含3项），对相应的三级复核人员扣分，每份成果文件扣3分，最高扣9分
	9
	主管部门上传评价周期内的抽查检查记录，按照检查结果进行扣分

	
	严重失信
行为
	在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标底或者投标报价编制、工程结算审核和工程造价鉴定中，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
	直接定为C级
	
主管部门根据平时监管情况进行扣分，上传印证材料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出具成果文件的
	
	

	
	
	在执业从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他利益的
	
	

	
	
	在执业从业过程中，同时为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编制审核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从业印章的；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的
	
	

	
	
	被司法机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个人市场
行为
	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的
	20
	主管部门根据平时监管情况进行扣分，上传印证材料

	
	
	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从业的
	20
	

	
	
	受到警告、通报批评以外其他行政处罚的
	20
	

	
	
	受到警告、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的
	10
	

	
	
	未按要求接受继续教育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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